
 

证券代码：300172        证券简称：中电环保        公告编号：2012-035 

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环保”、“公司”）拟使用自

有资金，与自然人韩冰、合肥合意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意环保”），

以货币资金共同出资设立南京中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称以工商部门核

准文件为准，以下简称“中电科技”），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首期出资共计

1000万元，由全体股东按出资比例缴付，其余出资在中电科技成立后两年内缴足），

开拓大气治理产业。 

    2、根据《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由

公司董事长批准，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3、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韩冰先生，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1011019720630XXXX。 

    合肥合意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号码：340100000031600，住所：

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1号，法定代表人：韩冰，注册资本伍佰万元人民币，公司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环保机械、电器设备生产、

销售；环保、采暖、通风工程安装及设备销售、技术服务。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名称：南京中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文件为准）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环保、新能源、大气治理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系统集成及

销售；自动控制、计算机软件、仪器仪表的研发、设计、系统集成及销售；工程



 

总承包、施工、安装、调试、技术服务及设备运营；高科技产业投资。（最终以工

商营业执照登记为准） 

各方均以货币出资，出资金额和比例如下： 

发起人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020 51% 

韩冰 580 29% 

合肥合意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400 20% 

合计 2000 100%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到 2015 年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应显

著下降，重点企业全面达标排放，其中火电、钢铁、有色、石化、水泥、化工被

确定为防控的重点行业。因此将会带动相关的环保技术和产业市场的发展，形成

脱硝、脱硫和除尘等环保治理和设备制造行业的巨大市场空间。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中电环保、合意环保

和自然人韩冰共同决定发起设立中电科技。为明确各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经充

分协商，各发起人一致同意签订《南京中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以

下简称“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一）经营宗旨 

    顺应市场，诚信经营，发展环保大气治理产业，实现股东投资收益最大化。 

（二）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 

 1．发起人的权利：对中电科技筹备事项的决策权、监督权和检查权；取得与

其认购出资相应的股东权利。 

 2．发起人的义务：按约定认购方式和数额缴纳股款的义务；按认购比例对中

电科技筹建过程中所发生债务和风险承担责任的义务。 

 （三）中电科技公司章程、组织机构  

中电科技公司章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并由中电

科技股东会审议通过。中电科技设立规范的法人治理机构。 

 （四）中电科技的董事会和董事、监事 

中电科技设立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中电环保委派三名董事、合意

环保和韩冰共同委派二名董事。 



 

中电科技不设立监事会，设监事两名。其中：中电环保委派一名监事、合意环

保和韩冰共同委派一名监事。 

（五）本协议自全部发起人签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必要性、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必要性 

（1）保持公司可持续发展、提高盈利能力的需要 

设立中电科技，可以使公司在保持工业水处理领域优势地位的同时，向大气治

理领域发展，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且本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开拓新的利润

增长点，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2）完善和延伸公司产业结构的需要 

设立中电科技，可以完善公司在环保领域的业务范围，即：水处理和大气治理。

同时水处理与大气治理项目的目标客户群基本一致，市场可以同步跟踪，提高项

目中标率，降低市场风险。 

（二）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管理风险：中电科技成立后，在组织架构、资金管理、内部控制、资源整

合等方面，将面临磨合期的挑战。针对于此，中电环保通过制度化管理，督促中

电科技快速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架构，明确内部职能和决策权限，从而对中电科技

的经营规划和发展方向加以有效控制。 

2、市场风险：大气治理领域发展迅速，市场竞争激烈，在市场承接方面面临

一定的风险。应对措施：选派精干的市场队伍及管理层，发挥市场策划的能力，

积极开展工作；同时，通过培育各行业稳定的高端客户，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

营销服务体系。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中电科技，实现了公司从环保水处理领域向大气治理产业的跨越，有利

于公司在环保行业领域的业务拓展；同时，充分发挥公司优势资源，提升公司整

体发展的潜力，有利于公司综合竞争力加强和盈利水平的提升，并提高公司的资

产回报率和股东权益。 

    特此公告！ 

  

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月 20 日 




